
附件2-3-1

进口乳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申请书

（不含巴氏杀菌乳和婴幼儿配方乳品）

	1.此申请书适用于向中国出口除巴氏杀菌、婴幼儿配方乳品外的其他乳品境外生产企业新申请、新增注册产品品种、改扩建的情形。

2.请用中文或英文填写，填写内容应当完整、准确，以避免导致申请延误。


□新申请注册                 □新增注册产品品种        

□改扩建
第一部分 企业基本情况
1.企业名称: 
2.企业所在国家（地区）：
3.生产场所地址（如生产场所迁址，需重新申请注册） : 

4.注册编号（指所在国家或地区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，如该注册编号改变，需重新申请注册）: 
5.注册批准机构:

6.建厂时间：
7.改扩建日期、改扩建项目说明（如适用）:

8.生产类型: 
9.申请注册产品及包装方式:

10.列明本企业已获对华注册资格时间、批准出口产品（如适用）:

11.列明本企业相关产品生产能力（请按申请注册产品分别列出）过去2年每年向中国出口乳品数量（如适用）： 

12.年生产加工能力     吨。
13.法定代表人姓名、联系电话、邮箱（如法定代表人变更，需重新申请注册）。

14.联系人姓名、联系电话、邮箱 ：

15.企业身份证明文件（如所在国家或地区主管当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等）。
第二部分 企业声明
声明上述情况及提交材料真实无误，按照《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条件及对照检查要点表》进行自查合格，企业能够符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。

法定代表人姓名和职务

法定代表人签名和公司盖章          日期： 
第三部分 主管当局确认
经审核确认，兹证明该公司上述情况及提交材料真实无误。申请注册企业能够符合《进口食品生产企业注册条件及对照检查要点》以及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。
负责人姓名及职务

负责人签字及主管当局盖章        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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